人力资源服务许可、备案（正常办理）
“一次办好”告知书
一.事项名称:人力资源服务许可、备案（正常办理）
二.申报范围：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的，应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；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人力资源供求信息的收集和发布、就业和创业指导、人力资源管理咨询、人力资源测评、人力资源培训、承接人力资源服务外包等人力资源服务业务的，应当自开展业务之日起15日内备案。
三.申请条件:
1.有明确的章程和管理制度；
2.有与其业务范围和规模相适应的固定场所和办公设施；
3.有三名以上具各相应职业资格的专职工作人员（具各相应职业资格是指:取得人力资源相关职业资格证书、 人力资源相关专业毕业证书、取得 《山东省人力资源服务培训合格证书》等情况,皆视同为满足该条件）；
四.申请材料：
说明：不是法定代表人来办理业务均需要授权委托书
a.首次申请 
（一）人力资源服务许可申请材料：
1.《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许可（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务备案）（申请)表》，加盖公章；
2.营业执照（实行告知承诺制，可书面承诺或者提供有关证明）；
3.机构章程；
4.管理制度（包括服务流程、服务协议、收费标准、信息发布审查和投诉处理制度等）；
5.场所、设施的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和场所照片（属于自有场所，提交房产证明；属于租赁场所，提交租赁合同和出租方房产证明或提交租赁登记备案证明）；
6.委托书（委托他人办理的提供）；
7.开展互联网人力资源信息服务、网络招聘的，提交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》。
（二）人力资源服务备案申请材料：
1.《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许可（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务备案）(申请)表》，加盖公章；
2.营业执照或者《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》（实行告知承诺制，可书面承诺或者提供有关证明）；
3.场所、设施的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和场所照片（属于自有场所，提交房产证明；属于租赁场所，提交租赁合同和出租方房产证明或提交租赁登记备案证明）。
4.委托书（委托他人办理的提供）。
b.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设立分支机构以及变更名称、住所、法定代表人或者终止经营活动的，应当自工商登记、工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办理完毕之日起15日内，进行书面报告。
设立分支机构，提交：
1.《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设立分支机构报告表》，加盖公章；
2.总公司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（正副本）或备案凭证；
3.分支机构营业执照（实行告知承诺制，可书面承诺或者提供有关证明）。
4.委托书（委托他人办理的提供）。
变更名称、住所、法定代表人，提交：
1.《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书面报告表》，加盖公章；
2.营业执照（实行告知承诺制，可书面承诺或者提供有关证明）；
3.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（正副本）或备案凭证原件；
4.变更住所的还需提供：场所、设施的所有权或使用权证明和场所照片（属于自有场所，提交房产证明；属于租赁场所，提交租赁合同和出租方房产证明或提交租赁登记备案证明）；
5.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还需提供：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身份证。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本人申请的，提供其身份证；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委托其他人员申请的，还需提供被委托人身份证、委托书。
c.延续申请或终止经营的，提交：
1.《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书面报告表》，加盖公章；
2.营业执照（实行告知承诺制，可书面承诺或者提供有关证明）；
3.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（正副本）或备案凭证原件；
4.终止经营的，还需提供市场监督管理部门《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》。
5.委托书（委托他人办理的提供）。
五.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》、《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》
六.审批流程：受理→审核→审批→办结
七.法定许可时限： 20个工作日
八.承诺许可期限：2个工作日 
九.决定书类型：《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》，本证有效期5年；人力资源服务业务备案凭证
十.取证方式：邮寄或窗口自取
十一.收费标准：不收费
十二.相关材料下载：tzshsw@163.com   密码：tz123456
联系电话： 5081812  5081997
滕州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A117窗口








